
合同书

甲方: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人民政府

乙方:海南华森职业培训学校

本合同乙方中标承担 技术培训项 目 进行技术服务,甲 方支付服务报酬。

双方经过平等协商,在 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 自意愿的基础上,根据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,达成如下协议,由 签约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一条 合同签订依据

1.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。

1.2 国家及地方有关本合同工作内容的管理法规和规章。

第二条 本合同项 目的名称、工作内容及需提交的成果

项 目名称: 技术培训

项 目编号:HNZS-2020035

工作内容:本次培训计划举办四期 9个班次,砌筑工、中式烹饪师、中式面

点师职业技能培训班 (七 天班)和挖掘机操作工职业技能培训班 (十天班 ),计

划培训人数 503人次,培训结束后由乙方提供培训班台账资料。

第三条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,甲 方应向乙方提供下列事项 :

1、 提供技术资料:培训人员报名统计表、服务地点资料、政府相关文件等。

2、 协助乙方人员收集原始资料,为 现场技术人员提供必要的协助。

第四条 进度要求

乙方于合同签订后 7个月内提交合同成果,乙 方逾期提交合同成果的,则 应

按照本项 目的技术服务费每 日弼支付违约金。

第五条 技术服务报酬、支付方式及支付账户 :



1.经 双方协商 同意 ,本 项 目的技术服务费为人 民币伍拾陆万伍仟伍佰

元整 (Y565500。 O0元 )。

2.具 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:

⑴ 合 同签订后 7天 内 ,甲 方支付 30%技 术服务费给 乙方 ,即 Y169650.00

元整 (大 写 :壹 拾 陆万玖仟陆佰伍拾元整 )。

⑵ 乙方提交成果并经 甲方验收合格后 7天 内,甲 方支付 70%的 技术服

务费给 乙方,即 ￥395850.00元 整 (大 写 :叁拾玖万伍仟捌佰伍拾元整 )。

甲方付款前 10天 ,乙 方应 向甲方提供应付款项对应的有效发票。乙

方逾期提供发票的 ,甲 方付款时间顺延 。

3.支 付账户

户 名 :海 南华森职业培训学校

开户行 :中 国工商银行海 口迎宾支行

则攵  焉升: 2201 00在 0 0920 0194676

第六条 双方责任

6.1 甲方责任

6.1.1 负责落实培训经费。

6.1.2 负责检查、指导和监督乙方的培训质量。

6,1.3 负责总结上报有关材料。

6.1。 4 负责收集培训项 目档案。

6.1.5 负责核查每期培训班培训人数。

6.1,6 督促检查乙方按
“
琼扶办发 (⒛16)38号文件″的要求建立培训台

账的情况。

6.2 乙方责任

6.2,1 负责制定培训计划。          ∷

6.2.2 负责组织学员进行培训。

6.2.3 按照培训计划和培训内容负责编写和提供教材及示范用具。



6,2。 茌 负责培训中的教学管理、学员管理和学籍管理。

6.2.5 负责建立培训台账(学 员签到表 )。 培训台账乙方必须写明学员姓名、

性别、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报到时间、联系电话等,并要求

学员必须本人签名。

6.2,6 负责收集整理培训班所有原始资料,建立培训项 目档案。

6.2.7 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、审训。

第七条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,由 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任何一

方向白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八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

8.1合 同终止 :乙 方向甲方提交本合同成果,经 甲方验收确认合格 ,甲 方向

乙方支付完本合同全部费用后,合 同终止。

8.2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以外的服务,另 行签订协议并支付费用。

8.3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,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。

8.4 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,一式五份,甲 方两份,乙方一份,招标

代理两份。

签约日期:20拗革召月∫

`日

 ∷
/

招标代理 :

经办人 :

202o年犭L月 J丝日

8,5 未尽事宜,经双方协商一致,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与

同等效力,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之处,以 补充协议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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